
智行理财网
海南企业社保局官网(海南社保局官方网站)

新海南客户端、南海网、南国都市报

记者：谭琦

11月12日，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、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联合发布通知，
从11月份起，单位人员增减变动、单位缴费核定、灵活就业人员登记缴费和补缴业
务申报受理时间（申报期）为每月1至25日。

据了解，为更加方便企业、机关事业单位及参保人参保，海南省社会保险单位网厅
增设“企业/机关事业单位征集数据申请回退”模块，用人单位在申报期内需要调整
当月正常核定数据且在税务部门未申报的前提下，可以通过此模块申请回退（不包
含补缴征集数据），重新申报核定缴费。如已在税务部门申报但未缴费，可通过税
务部门电子税务局作废该申报后，再通过此模块申请回退（不包含补缴征集数据）
，重新申报核定缴费。如已在税务部门申报且缴费，则无法回退。

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申报核定，并尽量靠前缴纳社会保险费，避
免月底缴费，造成跨月到账，影响社会保险权益待遇。对于参保单位因特殊情况在
当月或灵活就业人员在当季度内逾期申报核定的，应前往当地社保经办机构服务大
厅申报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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